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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GC10-2022-0002

金 华 市 民 政 局

金 华 市 财 政 局
文件

金市民〔2022〕8 号

金华市民政局 金华市财政局
金华市区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入职奖补办法

婺城区、金东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金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、财政

局：

一、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入职奖补办法》，

引导、鼓励高校和中职学校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

务工作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，结合市区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二、本办法所指的养老服务专业人员指在市区各类养老服务

机构内专职从事养老护理、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。

专业技术工作人员，指从事医疗保健、康复护理、营养调配、

心理咨询、技术培训、能力评估等工作的人员。

享受入职奖补人员所在的养老服务机构须在市区依法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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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备案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在“浙里养”智慧养老服务平台

注册。

三、享受入职奖补人员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普通高等院校、中高等职业学校毕业三年以内的毕业

生，专业不限；

（二）与养老服务机构（含劳务派遣公司）签订三年以上用

工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公办养老机构有事业编制的入职人员不享受入职奖补。

四、按照入职人员的学历确定奖补标准，省级补助标准为：

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奖补 3 万元；高等院校毕业生，其中专

科（高职）奖补 4 万元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奖补 5 万元。在省补基

础上，市区补助标准为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奖补 5000 元；

高等院校毕业生，其中专科（高职）奖补 6000 元，本科及以上

学历奖补 1 万元。

按照前款规定的发放标准，根据服务年限分阶段支付奖补。

第 3 年起分 3 次发放，即服务满 3 年后发放 30%，满 4 年后发放

30%，满 5 年后发放 40%。

在政策实施期间内，入职人员与签约养老服务机构解除合同

或终止劳动合同的，由原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出具证明（附合同

和社保证明），经各区民政部门确认后，录入“浙里养”智慧养

老服务平台，可作为今后享受入职奖补的服务时间。

入职公办养老机构已报销学杂费的不再给予入职奖补。

五、养老服务专业人员信息在“浙里养”智慧养老服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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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登记，入职奖补名单由“浙里养”平台支付中心自动生成，

每年 8 月推送给养老服务机构确认。

符合条件，但未列入清单的人员，由所在养老服务机构在“浙

里养”平台补充申报，并在系统录入人员的学历证书、劳动合同、

社保证明、个人银行账户等信息。

六、市、区民政部门于每年的 9 月 20 日前审核完成“浙里

养”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自动生成的入职奖补人员名册，提交享受

入职奖补人员名单。

省民政厅在每年的 9 月 30 日前，确认享受入职奖补人员名

单，在系统中生成当年享受入职奖补人员名册和奖补金额。

市、区民政部门根据名册和奖补金额编制预算后纳入次年支

出预算安排，于次年二季度前通过社会化发放的方式将补助资金

直接发给享受奖补的本人。

七、入职奖补所需经费由养老服务机构所在市、区财政负责，

市本级养老服务机构所需资金由市财政承担，各区的养老服务机

构所需资金由区财政承担。省级财政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有关规

定给予补助。

八、市、区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入职奖补人员的审核，及时向

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省民政厅定期组织对入职奖补人员的

专项检查与数据比对，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九、养老服务机构和个人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

的，经核查属实的，取消奖补资格，追缴相关补助资金，对有责

任的养老服务机构与享受入职奖补人员纳入全省养老服务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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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，向全社会公布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

公职人员在奖补资金的审核、使用、管理等工作中，存在违

反规定的行为，以及其他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金华市民政

十一、本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实施期间由市民

政局、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政策实施情况评估，视情调整

补贴政策

十、2020 年 12 月 21 日以后入职养老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按

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入职奖补，在此以前入职养老服务机构的毕业

生，继续按照《浙江省老年服务与管理类专业毕业学生入职奖补

办法》（浙民福〔2013〕113 号）和《关于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

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（金市民〔2019〕70 号）的

政策执行。

。

局 金华市财政局

2022年 1月 18日

金华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18日印发


